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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優秀高中職學生就讀本校，以提升整體學習風氣、

動機與辦學成效，特訂定「中臺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 111 學年度新生入學李沛霖獎學金
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本校 1121 學年度四技日間部錄取並完成註冊之新生。 
第三條 獎勵金額分 A、B、C、D 級四級奬勵： 

  一、A 級：獎學金 50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6.25 萬元。 
  二、B 級：獎學金 25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3.125 萬元。 
  三、C 級：獎學金 10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1.25 萬元。 
  四、D 級：獎學金  8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1 萬元。 

第四條 獎勵標準： 
  一、四技日間部高中生申請入學  

A 級：學測原始級分平均達13級分(含)以上(須至少選考4科，並採所有選考科目之平均)。 
B 級：學測原始級分平均達12級分(含)以上(須至少選考4科，並採所有選考科目之平均)。 
C 級：學測原始級分平均達11級分(含)以上(須至少選考4科，並採所有選考科目之平均)。 
D 級：學測原始級分平均達10級分(含)以上(須至少選考4科，並採所有選考科目之平均)。 

  二、四技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 
 

A 級：當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加權成績(計算方式：國*1+英*1+數*1+專一*2+
專二*2)，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分發排名前 3%(含)以內。 

B 級：當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加權成績(計算方式：國*1+英*1+數*1+專一*2+
專二*2)，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分發排名前 6%(含)以內。 

C 級：當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加權成績(計算方式：國*1+英*1+數*1+專一*2+
專二*2)，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分發排名前 9%(含)以內。 

D 級：當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加權成績(計算方式：國*1+英*1+數*1+專一*2+
專二*2)，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分發排名前 12%(含)以內。 

  三、四技日間部技優入學 
A 級：當學年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其優

待加分比例 45%(含)以上者。 
B 級：當學年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其優

待加分比例 35%(含)以上者。 
C 級：當學年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其優

待加分比例 25%(含)以上者。 
四、四技日間部繁星計畫入學 

A 級：當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錄取分發之錄取輪別為第一輪，
並以第一志願錄取本校者。 

B 級：當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錄取分發之錄取輪別為第二輪，
並以第一志願錄取本校者。 

C 級：當學年度科技校院繁星計畫聯合推薦甄選入學錄取分發之錄取輪別為第三輪及
第四輪，並以第一志願錄取本校者。 

第五條 本獎學金申請期限及方法如下： 
  一、申請時間：符合獎勵標準之新生於開學後 4 週內將申請表送至招生及國際合作處

申請。  
  二、獎學金申請書請由本校首頁網站「新生入學獎學金」icon「中臺科技大學四技



日間部 111 學年度新生入學獎學金獎勵申請書」處自行下載。 
  三、本獎學金於就讀期間分八個學期平均給付。第一學年之第一學期可直接領取該學

期之獎勵金，其餘各學期須符合下列規定方能繼續領取該學期獎勵金： 
   (一)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聯合登記分發入學 

1.入學時獲 A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3名（含第 3名）。 
2.入學時獲 B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6名（含第 6名）。 
3.入學時獲 C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9名（含第 9名）。 
4.入學時獲 D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12 名（含第 12

名）。 
5.針對學期僅實習成績之核發標準如下：若上一學期課程僅實習課程，獲 A 級獎

勵者，其實習成績須達班級前 3 名或 90 分（含）以上；獲 B 級獎勵者，其實
習成績須達班級前 6 名或 85 分（含）以上；獲 C 級獎勵者，其實習成績須達
班級前 9 名或 80 分（含）以上。特殊情形之系之核發標準，須備齊相關說明資
料，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 技優甄審入學及繁星計畫入學： 
  1.入學獲 A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3 名（含第 3 名）或

參加全國性競賽獲獎。 
  2.入學獲 B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6 名（含第 6 名）或

參加全國性競賽獲獎。 
  3.入學獲 C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班級前 9 名（含第 9 名）或

參加全國性競賽獲獎。 
  四、本獎勵金於每學期第 13 至 14 週核發。 
 五、經核定受獎學生，若辦理日間部轉進修部、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離校者，停

止發給獎勵金，且不得要求補發或續發未領之獎勵金餘額。前開學生如在學期中休學
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勵金已領取，須退回當學期已領取之獎勵金。 

 六、符合不同獎勵標準者，僅能選取一項獲得獎勵。 
第六條 其他： 

本獎學金頒發總額以新台幣兩佰萬元為上限。若超過上限，依下列順序比序決定： 
        一、比較獎勵金金額，金額高者優先獲得。 
        二、若獎勵金金額相同，依繁星計畫入學、申請入學、技優入學、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

發入學順序。 
        三、若皆為繁星計畫入學者，比較錄取輪別順序。 
        四、若皆為申請入學者，比較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之英文、數學、國文三科成績總級分，

總分高者，優先獲得。若又同分，依序比較英文、數學、國文之級分。 
        五、若皆為經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錄取者，比較於報考群類別一般 生排

名百分比(計算方式：國*1+英*1+數*1+專一*2+專二*2)。排名在前者，優先獲得。 
        六、若合於第四條規定而無法領取獎勵金者，其符合 A 級標準之新生，學雜費減免 40%，

其符合B級標準之新生，學雜費減免 30%，其符合C級標準之新生，學雜費減免 20%。 
第七條 本奬學金之申請由招生及國際合作處彙整；招生及國際合作處與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初審，

後提送招生委員會會議議決。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